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 

 

第一条  为维护证券交易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

交易风险，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暂行办

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在实时监控中，

发现证券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或者证券交易出现异常的，有权采取

盘中临时停牌、口头或书面警示、要求提交合规交易承诺、盘中

暂停相关证券账户当日交易、限制相关证券账户交易等措施。 

第三条  证券竞价交易出现以下异常波动情形之一的，本所

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实施盘中临时停牌： 

（一）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

首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10%（含）、单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20%（含）

的； 

（二）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和政策性金融

债盘中交易价格较前收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10%（含）、单

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20%（含）的； 

（三）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其他债券盘中交易价格较前收盘

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20%（含）、单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30%（含）

的； 

（四）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换手率（成交量除以当



日实际上市流通量）超过 80%（含）的；  

（五）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的风险警示股票盘中换手率超过

30%（含）的； 

（六）涉嫌存在违法违规交易行为，且可能对交易价格产生

严重影响或者严重误导其他投资者的； 

（七）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为可以实施盘中临时停牌的其

他情形。 

前款第（四）项不适用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的交易。 

第四条  盘中临时停牌时间按下列标准执行： 

（一）首次盘中临时停牌持续时间为 30 分钟； 

（二）首次停牌时间达到或超过 14:55 的，当日 14:55 复牌； 

（三）因第三条第（四）、（五）项停牌的，首次盘中临时停

牌持续至当日 14:55； 

（四）因第三条第（六）项停牌的，首次盘中临时停牌持续

至当日 14:55，必要时可以持续至当日收盘； 

（五）第二次盘中临时停牌时间持续至当日 14:55。 

第 五 条  实 施 盘 中 临 时 停 牌 后 ， 本 所 将 通 过 官 方 网 站

（www.sse.com.cn）和卫星传输系统对外发布公告。 

具体停复牌时间，以本所公告为准。 

第六条  投资者可以在盘中临时停牌期间撤销未成交的申

报。 

第七条  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一段时期内的涨跌幅偏

离同期可比指数涨跌幅较大，且上市公司未有重大事项公告的，



本所可以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上市公司进

行停牌核查。上市公司应当对公司信息披露的情况和相关市场传

言等进行核查，并及时予以公告。股票停复牌时间以上市公司公

告为准。 

第八条  证券交易出现以下异常交易行为之一的，本所可以

对相关账户持有人发出书面警示，或者直接采取暂停证券账户当

日交易、限制证券账户交易等措施：  

（一）持有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证券账户在一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系统卖出解除限售存量股份数量超过该公司股份总

数 1%的； 

（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单一账户（含

普通证券账户和信用证券账户）单日累计买入单只风险警示板股

票超过 50 万股的； 

（三）集合竞价阶段多次不以成交为目的虚假申报买入或卖

出，可能影响开盘价的； 

（四）通过虚假申报、大额申报、密集申报、涨跌幅限制价

格大量申报、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日内或隔日

反向交易等手段，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的； 

（五）多次进行高买低卖的交易，或单次高买低卖交易金额

较大的； 

（六）在同一价位或者相近价位大量或者频繁进行日内回转

交易的； 

（七）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批量申报下单，影响市场正常交



易秩序或者交易系统安全的； 

（八）通过影响标的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以影响其衍生

品交易价格或交易量的； 

（九）在计算相关证券及其衍生品参考价格或结算价格的特

定时间，通过拉抬、打压或锁定等手段，影响相关证券及其衍生

品参考价格或结算价格的； 

（十）进行与自身公开发布的投资分析、预测或建议相背离

的证券交易的； 

（十一）编造、传播、散布虚假信息，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

者误导其他投资者的； 

（十二）涉嫌通过证券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且成交金额较大

的； 

（十三）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为的其他情形。 

前款第（二）项“累计”是指投资者委托买入数量与当日已成

交数量及已申报买入但尚未成交、也未撤销的数量之和。 

第九条  本所实施限制证券账户交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

行： 

（一）限制买入指定证券或本所全部交易品种； 

（二）限制卖出指定证券或本所全部交易品种； 

（三）限制买入和卖出指定证券或本所全部交易品种。 

本所采取盘中暂停证券账户当日交易措施，比照前款规定的

方式执行。 

第十条  限制证券账户证券交易单次持续时间不超过 3 个



月，具体时间以本所书面决定为准。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本所

可以延长限制交易时间。 

本所实施限制证券账户交易的，记入账户持有人诚信档案。 

第十一条  出现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的，本所除限

制相关证券账户交易外，还可以视情节轻重对相关当事人给予公

开谴责、公开认定其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纪律处分，并记入诚信档案。 

情节严重的，本所将提请证监会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一）冻结其资金账户； 

（二）责令其限期购回超限减持股票；  

（三）批准延长其存量股份锁定期限； 

（四）责令其将违规收益上缴至上市公司； 

（五）限制其参与新股首次公开发行、再融资发行等业务； 

（六）立案稽查。 

第十二条  本所对异常交易的当事人采取口头警示、书面警

示、要求提交合规交易承诺等措施的，通过相关证券账户指定交

易的会员或营业部向当事人实施，相关会员或营业部应当及时向

其客户转告有关警示、督促客户提交合规交易承诺，并保留相关

证据。 

机构投资者使用专用的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进行交易的，本

所直接向相关当事人做出口头警示、书面警示、要求其提交合规

交易承诺函。 

第十三条  本所采取盘中暂停证券账户当日交易措施的，通



过相关证券账户指定交易的会员，口头或书面告知当事人，会员

应当在收到本所暂停证券账户当日交易的通知后及时转告相关

当事人。 

本所做出限制证券账户交易决定的，通过相关证券账户指定

交易的会员向当事人发出有关书面决定。该会员应当在收到本所

限制交易决定的当天将其送达相关当事人；确实无法在当天送达

的，应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向本所报告。 

机构投资者使用专用的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进行交易的，本

所直接向相关当事人发出有关书面决定。 

第十四条  会员及其营业部未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客

户证券交易行为管理实施细则》及本所其他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履行客户管理责任的，本所在对异常交易当事人采取监管措施或

做出纪律处分决定的同时，可以对相关会员及其营业部采取相应

的监管措施或者施予纪律处分。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所 2007 年 8 月 18 日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信息披露监管的通

知》（上证监字〔2007〕8 号）、2008 年 5 月 14 日发布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异常交易实时监控指引》（上证监字〔2008〕7 号）

同时废止。 




